
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五项 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加工制

作餐饮食品应当符合下列要求：（五）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

应当与实体店销售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致。

第三十九条第四款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（四）项、

第（五）项规定，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将订单委托其他食品

经营者加工制作，或者网络销售的餐饮食品未与实体店销售

的餐饮食品质量安全保持一致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食品药品

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 5000

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。


